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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事

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5月 16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19】0676 号《关于对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将《问询函》全文公告如下: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

请你公司结合公司经营情况等，从持续经营能力、中能建成城经营状况、坏账转

回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持续经营能力 

1.年报披露，公司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741.74 万元，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7066.02 万元，资产负债率高达

97.7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仅为 1114.44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公司主营业

务的发展情况，并结合业务模式、相关客户、现金流情况等方面，说明是否具有

持续经营能力。 

2.年报披露，公司期末货币资金仅为 111.59 万元，银行逾期借款及其他借

款本金及利息达到 6.01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目前全部有息负债情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况，包括贷款人、借款日期、借款期限、是否逾期、担保方式等；（2）逾期负债

对公司主营业务开展的影响，包括对公司生产经营、相关资产、员工稳定性等方

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二、关于中能建成城 

3.公司通过子公司鼎盛泰盈投资中能建成城的资金达 8.99 亿元，占公司总

资产额的 93.40%。鼎盛泰盈为中能建成城的有限合伙人，出资比例为 99.04%，

参与中能建成城的重大决策事项，对合伙人大会进行投票表决，不参与合伙企业

的日常经营管理。请公司补充披露：（1）中能建成城的各合伙人出资比例、实际

出资情况、控制权关系、简要的历史沿革；（2）对是否控制中能建成城的相关判

断依据及合理性；（3）结合投资比例、合作模式、决策机制、收益分配和亏损分

担等因素，说明鼎盛泰盈持有中能建成城 99.04%出资比例但不控制、不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的原因和合理性，说明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及是否可能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4.年报披露，中能建成城 2018 年度营业收入 6672.04 万元，净利润 6571.44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中能建成城的财务报表；（2）中能建成城的主要经

营情况，包括投资项目、投资时点、投资金额、项目组织形式、资金用途、项目

地点、是否已经投资退出、退出方式、收益情况等；（3）各项目投资以来会计核

算全过程以及依据、收入确认政策、确认时点、依据以及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

定。 

5.年报披露，公司子公司鼎盛泰盈 2018 年 12 月收到中能建成城的分红

4952 万元，确认为投资收益并继续投入中能建成城。请公司补充披露：（1）中

能建成城的分红政策、分红确认依据、确认时点；（2）列表披露 4952 万元分红

资金的支付情况，包括支付方、支付时点、支付方式；（3）公司取得分红后再次

投资的情况，包括投资时点、出资方式、投资决策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履行

了信息披露义务等；（4）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鼎盛泰盈与中能建成城之间的全部

资金往来情况，包括投资款、资金拆借等，并说明上市公司对中能建成城及其投

资标等是否存在担保；（5）相关收益是否已经按照规定足额缴纳企业所得税等税

费；（6）确认为投资收益的依据。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6.年报披露，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中，成本法核算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收



益 4952 万元，系来自中能建成城的利润分配；同时，公司在财务报表中将对中

能建成城的投资列入长期股权投资。请公司说明该笔投资初始确认及后续计量的

具体处理，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存在不一致的问题。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三、关于主营业务 

7.年报披露，公司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3163.25 万元，主要为商业地产租

赁业务收入和商品销售业务收入。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业务的主要业务模

式以及业务开展的简要情况；（2）前五名客户和供应商的名称、交易金额、交易

内容；（3）公司的采购和销售是否存在关联交易。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8.年报披露，公司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343.34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 361.96 

万元，公司对 1-2 年、2-3 年、3-4 年账龄的应收账款分别按照 5%、10%、30%

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是

否合理审慎，是否符合公司业务惯例；（2）应收账款中主要为天津中智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上海兢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赢翔贸易有限公司以及

广州三利达进出口有限公司等，请说明相关交易背景、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

并评估收回的可行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四、关于坏账转回 

9.年报披露，公司其他应收款 3750 万元，主要应收对象为自然人易明超和

陈保华，2014 年度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2017 年底，陈保华委托深圳纳百川代

为支付偿还，其后深圳纳百川又委托天津远信达代为支付偿还。2018 年 1 月 3 

日，天津远信达通过网上银行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公司控股子公司鼎盛泰盈。因此，

公司 2018 年度冲回坏账准备 3750 万元。会计师对此出具了保留意见，认为上

述款项是否为陈保华还款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请公司补充披露：（1）

公司将天津远信达支付给公司的款项认定为陈保华还款的具体依据，相关收益确

认的合理性，并提供相关代为偿付的证据和划款凭证；（2）公司年审会计师在未

获取充分、适当证据的情况下对该事项出具保留意见的依据及合理性，以及未出

具否定意见的原因。请会计师发表意见；（3）陈保华、深圳纳百川、天津远信达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其他债权债务关系；（4）公司与深圳纳百川、天津远信达

是否存在业务往来或者其他资金往来。 

五、其他 



10、年报披露，公司因诉讼新增的偿债义务 2019.64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1）上述偿债义务的交易背景、债权人、担保方式、债务期间等；（2）上述偿

债义务计提预计负债的具体依据和合理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1.年报披露，公司位于哈尔滨的房产被司法拍卖，取得 2632 万元的营业外

收入。请公司补充披露：（1）涉及公司哈尔滨房产被司法拍卖的交易背景、债权

人、债务基本情况；（2）相关司法拍卖的情况，包括房产拍卖的买受人基本情况、

拍卖价格、房产坐落、拍卖单价、物业性质、建筑面积、目前的使用状况等；（3）

房产拍卖确认 2632 万元营业外收入的会计确认依据。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2.年报披露，公司为武汉晋昌源 3.28 亿元借款提供担保，面临相关偿债风

险，同时也存在为天津晟普祥商贸有限公司担保 5000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1）武汉晋昌源是否已经严格履行了其与交通银行湖北分行前述的相关和解协

议，分析公司可能承担的担保风险；（2）公司为武汉晋昌源以及天津晟普祥商贸

有限公司的担保是否计提了相关预计负债，会计处理是否谨慎合理。请会计师发

表意见。 

13.年报披露，期末其他应付款余额合计 3.24 亿元，较期初 2.95 亿元有所增

长，其中非金融机构借款 2.31 亿元。超过 1 年的其他应付款均因为资金不足而

为及时偿付。请公司补充披露 2018 年度新增的其他应付款基本情况，包括交易

背景、交易对方等。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

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之前，披露对本

问询函的回复，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及时间要求，及时予以回复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17 日 


